
 

 

哈尔滨市地名管理条例 

 
(1995 年 12 月 22 日哈尔滨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，1996 年 2 月 9日黑龙江省第

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 根据

1997 年 8 月 24 日哈尔滨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、1997 年 10 月 20 日黑龙江省第八

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批准的《关于修

改<哈尔滨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>等二十三部地方性法规的

决定》第一次修正  根据 2004 年 12 月 24 日哈尔滨市第十

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、2005 年

4 月 8 日黑龙江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

次会议批准的《关于修改<哈尔滨市地名管理条例>等十部

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第二次修正  根据 2010 年 11 月 29

日哈尔滨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

会议通过、2010 年 12 月 17 日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《关于修改〈哈尔

滨市林地林木管理条例〉等 12 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第三

次修正  根据 2014 年 4 月 28 日哈尔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

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、2014 年 6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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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

批准的《关于修改〈哈尔滨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〉等

十二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第四次修正)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    第一条  为加强对地名的管理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

对外交往的需要，根据国务院《地名管理条例》和有关规定，结

合我市情况，制定本条例。  

第二条 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地名管理。 

第三条  本条例所称地名是指： 

（一）市、区、县（含县级市，下同）、乡（含镇，下同）、

街道办事处等行政区划名称； 

    （二）居民住宅小区和街路、巷、胡同、广场、村、屯、临

时性居民点、农牧点等居民地名称； 

    （三）山、江、河、湖、沟、湾、泉、滩涂、洲、岛、平原、

地域等自然地理实体名称； 

    （四）具有地名意义的铁路、公路、隧道、桥梁、码头、渡

口、闸坝、涵洞、水库及房屋等人工建筑物名称； 

    （五）专业部门使用的台、站、港、场及开发区、风景区、

游览地、自然保护区、纪念碑（塔）、古遗址、名胜古迹等具有

地名意义的名称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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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六）具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和其它经济组织的名称。 

    第四条  地名管理应当从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，保持地名

的相对稳定，实现地名标准化和译写规范化。 

    第五条  市民政部门是地名管理的行政主管部门，负责本条

例的组织实施。 

    政府有关部门和邮政、电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，配

合民政部门做好地名管理工作。 

 

第二章  地名的命名、更名、废名与审批 

 

    第六条  地名的命名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

    （一）反映当地历史、文化、民族、地理和经济特征； 

    （二）一般不以人名作地名，禁止用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命名

地名； 

    （三）用字准确、规范，不用生僻字和字形字音容易混淆或

者容易产生歧义的字； 

    （四）同一市、县内的乡名称，同一乡内的村、屯名称，同

一城镇内的街路、巷、胡同、广场名称，不准重名，不准同名异

写或者异名同音； 

    （五）以现行地名命名的行政区划名称、具有地名意义的企

事业单位和其它经济组织的名称及专业部门使用的具有地名意

义的名称，应当与当地标准地名相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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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七条  地名的更名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

    （一）凡有损于我国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的，带有民族歧视

性质和妨碍民族团结的，带有侮辱性质和字义庸俗的，以及其他

违背国家方针、政策的地名，必须更名； 

  （二）不符合本条例第六条第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项规定的

地名，应当更名； 

  （三）一地多名、一名多写的，应当确定一个统一的名称和

用字。 

    第八条  由于行政区划变更和城区改造消失的地名，应当予

以废名。 

    第九条  地名的命名、更名、废名，应当按照国家、省有关

规定履行相关手续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命名、更名、废名。 

    第十条  经批准命名、更名、废名的地名，由市或者县民政

部门统一公布。 

 

第三章  标准地名的使用 

 

    第十一条  经批准的地名，为标准地名。在下列范围内使用

现行地名时，应当与标准地名相一致： 

    （一）对外签订的协定和涉外文件； 

    （二）政府及所属部门发布的文告、文件； 

    （三）报刊、广播、电视和有关书籍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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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四）其他标有现行地名的各类商标、牌匾、广告、印信和

公共交通站牌等。 

    本条例施行前已经工商部门核准注册的商标中使用的地名

和以地名作为字号的企业名称与标准地名不一致的，可暂予保

留，限期改正。 

    第十二条  在本条例第十一条所列范围内书写标准地名， 

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    

（一）用汉字书写地名，应当使用国家确定的规范汉字； 

    （二）用汉字译写少数民族语地名和外国地名，应当执行国

家规定的译写规则； 

    （三）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中国地名，应当以《汉语拼音方

案》为统一规范，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    第十三条  民政部门编排的门牌号为标准门牌号，实行注册

登记制度。 

    任何单位和个人，不准擅自编排和使用非标准门牌号。 

第十四条  有关部门、单位出版本行政区域的地图，应当使

用由市或者县民政部门统一公布的标准地名。 

 

第四章  地名标志的设置和管理 

 

    第十五条  地名标志是由政府确认标示地名的牌、碑、匾等

法定标志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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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 地名标志的设置、管理和经费来源： 

（一）市区的街路牌、巷牌、胡同牌、广场牌，由市民政部

门负责设置和管理，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承担; 

（二）市区的楼牌、门牌、乡（镇）牌、村牌、屯牌，由区

民政部门负责设置和管理，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承担； 

（三）县（市）的街路牌、巷牌、胡同牌、广场牌、楼牌、

门牌、乡(镇)牌、村牌、屯牌,由县（市）民政部门负责设置和

管理，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承担；  

（四）其它地名标志，由使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负责设置、

管理并承担所需经费。 

    第十七条  设置地名标志应当统一标准，做到美观、大方、

醒目。 

    第十八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有下列行为： 

    （一）涂改、玷污和遮挡地名标志； 

    （二）在地名标志上悬挂各类物品； 

    （三）毁坏或者擅自移动地名标志。 

    因施工等原因需要移动地名标志的，应当按照地名标志管理

的分工报批。 

 

第五章  地名档案的管理 

 

    第十九条  地名档案工作由市民政部门统一指导，各级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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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分级管理，在业务上接受同级档案管理部门的监督、指导。 

    第二十条  地名档案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，并

经常补充地名资料，保持地名档案资料的现实性、实用性。 

    第二十一条  地名档案管理应当贯彻国家的保密规定，积极

开展地名信息咨询，为社会服务。 

 

第六章  管理职责 

 

    第二十二条  民政部门管理地名工作的职责： 

    （一）贯彻执行有关地名工作的法律、法规； 

    （二）制定地名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； 

    （三）承办地名命名、更名、废名工作； 

    （四）监督、检查标准地名的使用； 

    （五）组织地名标志的设置； 

    （六）调查、搜集、整理、审定和储存地名资料，管理并完

善地名档案； 

    （七）编辑、出版地名书刊； 

    （八）开展地名学研究和地名咨询服务活动； 

    （九）负责查处违反本条例的行为。 

    第二十三条  地名管理人员应当认真履行职责，依法管理，

不准利用职权徇私舞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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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法律责任 

 

    第二十四条 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，由民政部门按照下列规定

处罚： 

    （一）违反本条例第七条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

正的，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罚款； 

    （二）违反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，责令补办手续或者停止使

用，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； 

    （三）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（一）、（二）项、第十二条规

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

的罚款； 

    （四）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（三）、（四）项规定的，责令

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处以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的罚款； 

    （五）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，责令停止使用，

并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； 

（六）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使用非标准地名的，责令其

销毁出版物，并处以销售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； 

    （七）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并可处

以五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的罚款，造成损坏的，责令赔偿。 

    第二十五条 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，按照管理权限

和审批程序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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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 附  则 

 

    第二十六条  本条例自 1996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市人民政

府 1988 年 9 月 14 日发布的《哈尔滨市地名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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